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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

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07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

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5日、2024年11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载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收到〈贷款承诺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回购

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7）。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8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

599,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78%，最高成交价为14.8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17元/股，交易总金

额49,997,875.2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交易价格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

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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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8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8日上午9：15至2025年4

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以东、三号干渠桥以北。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丛森先生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董事张伟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83,057,8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088％。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9,970,9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757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3,086,9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9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1,

961,2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25％。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381,639,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7％；反对62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9％；弃权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0,542,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371％；反对6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6％；弃权

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4％。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81,639,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7％；反对62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9％；弃权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0,542,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371％；反对6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6％；弃权

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4％。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81,639,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7％；反对62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9％；弃权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0,542,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371％；反对6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6％；弃权

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4％。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379,489,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86％；反对2,77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0％；弃权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8,393,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0746％；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41％；弃权

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4％。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81,615,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5％；反对64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1％；弃权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0,518,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174％；反对6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2％；弃权

79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非独立董事、高管薪酬方案和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同意381,293,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93％；反对94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弃权8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0,196,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531％；反对94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29％；弃权

8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同意381,299,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09％；反对91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9％；弃权84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2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0,202,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580％；反对9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02％；弃权

84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18％。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高霞、 郑钰莹律师现场方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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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股东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发展” ）与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惠” ）于2025年4月8

日签署了《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以

下简称“《吸收合并协议》” ），协议约定山东国惠对山东发展进行吸收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

并”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山东国惠更名为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山东发

展” ）继续存续。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山东发展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晓东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9日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A3-5号楼39层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与管理（不含法律法规限制行业）；资本运营；资产管理，托管经营；投资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MA3C2J2J45

经营期限 2015年12月9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山东国惠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长生

成立日期 2016年1月12日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3-23号历下总部商务中心E座

注册资本 3,675,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省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权的经营管理及不良资产处置；托管经营；资产管理；以

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企业重组、收购、兼并；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MA3C5EJ69D

经营期限 2016年1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山东发展与山东国惠于2025年4月8日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协议约定山东国惠对山东发展进

行吸收合并。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山东国惠更名为新山东发展继续存续。 山东发展及山东国惠的资

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均由新山东发展享有和承继，原山东发展予以

注销，新山东发展承继增持山东发展所持本公司全部股份。

本次吸收合并前，山东发展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664,865,34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50%；持有

本公司H股股份72,38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1%；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37,251,346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7.21%。山东国惠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0,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0%。 本次吸

收合并完成后，山东发展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新山东发展将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675,265,34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60%；将直接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72,38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1%；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47,651,34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31%。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山东发展、山东国惠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A股数量

（股）

比例

（%）

H股数量

（股）

比例

（%）

A股数量

（股）

比例

（%）

H股数量

（股）

比例

（%）

山东国惠 10,400,000 0.10 0 0 675,265,346 6.60 72,386,000 0.71

山东发展 664,865,346 6.50 72,386,000 0.71 0 0 0 0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亦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对本公

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发展、山东国惠已履行权

益变动报告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电国际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856�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经营发展需要，已于近日搬迁至新

地址办公，公司办公地址由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1066号1-5层变更为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

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1号厂房4层，邮政编码变更为518000。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投资者

热线、传真、电子邮箱、官方网址等信息均保持不变，现将公司办公地址变更后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1号厂房4层

邮政编码：518000

投资者热线：0755-83262887

传真：0755-83227418

电子邮箱：king@szmeizhi.com

官方网址：https://www.szmeizhi.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856�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标的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李苏华先生持有的12,466,805股股份，占其所持公

司全部股份的81.96%，占公司总股本的9.21%。 如本次其所涉司法拍卖股份全部拍卖成功，李苏华先生

持有公司的股份将减少至2,744,3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将被动减持至公司持股5%以下股东。

2、李苏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亦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本次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流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及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李苏华先生持有的12,466,805股公司股份

将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 ）于2025年5月13日10时至2025年5月14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分别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及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其中，李苏华

先生持有的11,812,343股股份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 起拍价为开拍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11,812,343股）乘以80%；654,462股股份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拍卖，起拍价为开拍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654,462股）乘以80%。 目前处

于拍卖公示期，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李

苏

华

否 11,812,343 77.66 8.73

是（高管

锁定股）

2025年5

月13日10

时

2025年5

月14日10

时

福田

法院

个人合同纠

纷被裁定执

行

李

苏

华

否 654,462 4.30 0.48

是（高管

锁定股）

2025年5

月13日10

时

2025年5

月14日10

时

福田

法院

个人合同纠

纷被裁定执

行

合

计

- 12,466,805 81.96 9.21 - - - - -

注：李苏华先生持有公司15,211,153股股票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因其于2024年11月19日起不在

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离任至今未满6个月，该股份仍为高管锁定股。

2、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历次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以及本次李苏华所持的

合计12,466,805股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外，公司未知其所持股份目前是否存在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苏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211,1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4%，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均被司法冻结。 如本次其所涉司法拍卖股份全部拍卖成功，李苏华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

将减少至2,744,3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将被动减持至公司持股5%以下股东。

2、李苏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亦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流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最终拍卖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被拍卖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粤0304执33403号之一

2、《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粤0304执恢2676号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702� � � � � � � � �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2025-024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9日（星期三）至4月1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箱（tpzqb@tuopai.biz）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3月22日发布《舍得酒业2024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

16日（星期三）15:00-16:0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蒲吉洲先生、总裁唐珲先生、独立董事郁震先生、首

席财务官钟龄瑶女士、董事会秘书张伟先生、营销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朱应才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16日 （星期三）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9日（星期三）至4月1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择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箱（tpzqb@tuopai.biz）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建、曹玉婷

联系电话：0825-6618269

联系邮箱：tpzqb@tuopai.biz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5028� � � � � � �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7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产业园广兴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351,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1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李立峰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董事李春华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李立峰代为出席，独立董事吴引引

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沃健代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建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楼灿苗、卢飞挺、马春明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27,800 99.9780 7,900 0.0072 15,900 0.014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07,300 99.9591 18,000 0.0166 26,300 0.024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24,800 99.9752 10,900 0.0100 15,900 0.014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04,300 99.9563 18,000 0.0166 29,300 0.027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30,400 99.9804 18,000 0.0166 3,200 0.003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32,200 99.9820 10,600 0.0097 8,800 0.008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25,100 99.9755 12,400 0.0114 14,100 0.0131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14,000 99.9652 29,800 0.0275 7,800 0.0073

9、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26,800 99.9771 18,000 0.0166 6,800 0.00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324,800 92.3777 10,900 3.1001 15,900 4.5222

2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议案》

304,300 86.5472 18,000 5.1194 29,300 8.3334

3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330,400 93.9704 18,000 5.1194 3,200 0.9102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32,200 94.4823 10,600 3.0147 8,800 2.5030

5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证券投资的议案》

325,100 92.4630 12,400 3.5267 14,100 4.0103

6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314,000 89.3060 29,800 8.4755 7,800 2.21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4、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费俊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1233� � � � � � � � �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2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518号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8,267,5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1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长陈蕾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沈祺超，独立董事陈智敏、王秀华因公务出差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邱中南、李国霞因公务出差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费妙奇出席会议；副总裁朱炜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订房产土地回收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839,069 99.7726 1,759,247 0.1646 669,220 0.06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签订房产土地回

收框架协议的议案》

121,371,846 98.0383 1,759,247 1.4210 669,220 0.54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良、郑嘉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08� �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07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亚盛康

益现代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对其名称、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定为准）。 变更内容如下：

一、名称变更情况

变更前：甘肃亚盛康益现代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后：甘肃亚盛甜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变更前：奶牛养殖及销售；肉牛、肉羊养殖（不含种畜）；牧草收割服务；秸杆、饲料加工；畜牧技术

研发与咨询服务。 （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许可项目：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饲料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饲料原料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108� �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06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4月

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前通过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连鹏

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 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名称

及经营范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108� � � � �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2025-008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4月3日、4月7日、4月

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日、4月7日、4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股份发

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

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此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 � � �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 （证券简称： 益生股份； 证券代码：

002458）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04月03日、04月07日、04月08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以电话及当面问询的方

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监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5年03月28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并将于2025年04月29日披露《2025年第

一季度报告》，目前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正在核算中，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信息未向任何第三方提供。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4月0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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